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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 写作方法的意义

 关于学术论文的一般理论

 学位论文的要素

选题

资料

结构

研究方法

见解

文章

社会责任

学术论文是用来表达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文体

学术论文可分为一般性和研究性

研究性的写作过程即是学术研究过程



二、学位论文的选题

 选题的意义：研究的开始、研究能力之一、关系论文的成功

 课题的选定的要求：

                1、有学术性、理论性

                2、有实践性、针对性

                3、有充足的资料

                4、能够扬长避短

 题目设计

                1、新颖

                2、与内容相符

                3、大小适当

                4、能够扬长避短



有学术性、理论性的判定：

五种：

          补白性选题

        开拓性选题

        提出问题性选题

        超越性选题

        总结性选题



实践性、针对性

 实践性、针对性是对属于实用法学学科而言的，如民、刑、诉讼、经济法，

而理论法学则不必须

 研究的超前和地域对于实践性的影响



题目要新颖

 不适当的题目设计： 商法若干问题研究

 较好的设计：

            国际贸易惯例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国际贸易中银行担保法律问题研究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

            抵押权制度研究

            违约损害赔偿研究



题目设计应与内容相符

 题目要涵盖论文的全部内容

文体不符的实例：

博士论文题目：违约责任及其比较研究

本文内容，分五章：

                 第一章  违约责任概述

                 第二章  违约责任构成理论的基本研究

                 第三章  违约行为研究

                 第四章  归责事由研究

                 第五章  救济措施研究

题目中“及其”二字。问题：第五章，违约责任与救济措施是不同范畴



题目大小适当

 硕士论文题目的设计，要避免过大

 博士论文题目的设计，要避免过小

王泽鉴先生列举他认为大小适当的题目：

         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

         物之使用利益与损害赔偿

         损害赔偿法上的求偿关系

         第三人与有过失

         第三人利益契约之不完全给付

         不当得利研究

         不当得利法上之所受利益不存在

         法规目的论与相当因果关系



博士论文题目过小的实例1：

物权程序的建构与效应：不动产物权登记法律制度研究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形式主义法律传统中的物权程序

第三章  物权程序建构的正当性标准（一）：工具价值

第四章  物权程序建构的正当性标准（二）：过程价值

第五章  物权程序建构的基本法律问题

第六章  物权程序的正效应（一）：登记的效力

第七章  物权程序的正效应（二）：权利的顺位

第八章  物权程序的负效应：登记错误及其修正

第九章  物权程序的关联效应：预告登记

第十章  结语



题目的两种基本结构形式

第一种：“关于”+“宾语”+“的”+“研究”

                   关于抵押权制度的研究

     变体：“宾语”+“的”+“研究方法”

                      信托制度的比较研究     知识产权的经济分析

第二种：“论”+“宾语” 

                  论抵押权制度

   变体：“宾语”+“论”

                   抵押权制度论

宾语必须是名词或者名词性短语



学位论文题目设计的三项规则

1. 题目必须是动宾结构的短语，不能是句子

2. 题目只能确定研究对象，不能表达作者观点

3. 题目应力求明确、简短，忌冗长

实例1：

博士论文题目：论宪法是安邦治国的总章程

修改后：论宪法在安邦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宪法在安邦治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实例2：

硕士论文题目：原因理论、法律行为规则与物权行为无因性

         评论：冗长，不明确。

修改后：

简约版：

               题目一：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

               题目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研究

豪华板：

               题目一：论原因理论、法律行为规则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关系

               题目二：原因理论、法律行为规则与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关系研究



副标题的运用

徐国栋：正题：民法基本原则研究   

                  副题：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

董安生：正题：民事法律行为的理论与实践

              副题：关于合同、遗嘱和婚姻行为的一般规则

吴汉东：正题：论合理使用

                  副题：关于著作权限制与反限制的研究

沈敏荣：正题：反垄断法规则的比较研究

                  副题：法律的不确定性及其克服

陈现杰：正题：企业内容公开与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副题：公开制度的理念与实证



副题的运用

所谓“副题”，是作者为了调整研究角度，或者限制研究范围，或者突出

研究重点，而在论文题目之下附加的一个题目。

         徐、吴的论文其副题是调整研究角度

         董、陈的论文其副题是限制研究范围和突出重点

         沈敏荣则不同，加上副标题之后显然增加了论文的范围。

 副题要比正题的范围窄，而不能相反。这一规则的例外是，副题：兼论什么

       举例：

       正题：违约责任研究

       副题：兼论违约责任救济措施



三、学位论文的资料

 第一项要求：有充足、翔实的资料、新的资料

 第二项要求：注明所引用资料的出处



四、学位论文的结构

学位论文的结构：

         目录

         序言

         导论

         本轮

         结论

         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导论的作用

引起读者的兴趣，交代课题，这个课题产生的背景，写本文的原因及其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实例1：

博士论文：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

                      第一章     导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二）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结论

1. 学术论文应当有结论，是学术研究的规律性决定的。

2. 从学位论文答辩的角度讲，论文要经专家鉴定，写评语。结论方便专家快速、

准确了解本文的价值。

实例：

博士论文题目：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

第六章   结论

（一）总结

（二）论文的基本观点

（三）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四）论文的局限和不足



本论的结构

大体上有五种：

总分结构

三分结构

四分结构

编章结构

章节结构



切题

即紧扣主题，这主要从每部分的标题来体现

反例：

博士论文题目：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本论包括四章：                                                  修改后：

第一章  万民法与国际法

第二章  人或主体

第三章  领土主权与所有权

第四章  条约与契约

第一章  私法与国际法

第二章  私法主体与国际法主体

第三章  私法所有权与国际法领土主权

第四章  私法契约与国际法条约



五、研究方法

法解释学的方法

比较研究的方法（法律移植）

历史研究的方法（法律继承）

法经济学的方法

法社会学的方法



六、学术见解

表达学术见解的方法：

第一种：采通说

第二种：从新说

第三种：择善从之

第四种：自创新说



七、文章

（一）、文体

         辩文体，议论文、论说文。论文是否具有学术性，可分为学术性和非学术性

（二）、文字

1. 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文字”。准确、流畅，符合语法、文法

2. 学问论文的“文风”，即风格              

①避免美文 、译文、欧化的风格

②避免口语化

③要使用法律概念

④要使用特定法律学科的法律概念

3.  文采

4. 文气



八、社会责任

      学术研究要讲社会责任，不是总要追求什么创新、什么自己的见解，要对论

文中的见解负责。



怎样学习法律？_____从法律的性质谈起

规范性

社会性

逻辑性

概念性

目的性

正义性



一、法律的规范性

 法律是行为规范

 规范性与法律思维

 规范约束与县里约束

 裁判的逻辑

 立法的科学性

 规范性与学习方法



二、法律的社会性

 法律是社会规范

 法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 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 社会性与经验法则

 社会性与法律解释



三、法律的逻辑性

 法律必有逻辑性

 逻辑性与法典编纂

 逻辑性与法律适用

 逻辑性与灵活性

 逻辑性与学习方法



四、法律的概念性

 法律是一套概念

 概念性与法律解释

 概念性与概念法学

 概念性与法律思维

 概念性与学习方法



五、法律的目的性

 法律必有其目的

 目的性与学习方法

 目的性与法律解释

 目的性与裁判



六、法律的正义性

 法律有“善、恶”

 正义性与法律评价

 正义性与裁判

 裁判的妥当性

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 裁判的主体是法官

 正义性与法律职业

 正义性与社会责任


